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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在行政纠纷解决中的适用
杨 璐

摘 要 行政纠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直接因公权力的行使而产生的纠纷；另一类是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行政机关介入民事纠纷中，直接予以处理。作为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除了诉讼等传统方式外，在 ADR 体系中，也能探索

出合理解决的方案。本文此角度出发，以探讨行政纠纷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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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之所以能与诉讼程序的强势下得到发展，可归结于两

个词，即“成本”和“效率”。诉讼所要花去的高昂成本，对于今天

的经济人来说，是“无心承担”的，特别是即便进行诉讼，也不能保

证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伸张。因此，从 ADR 的视角来探讨

行政纠纷解决的问题，也许不仅仅对于行政纠纷的处理，甚至对

于行政本身都是一个“培养基”。

一、行政纠纷

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视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同时也

是破坏社会和谐发展的潜在因子。在各种纠纷中，行政纠纷是关

于行政上法律关系的纠纷。笔者认为，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看，行

政纠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直接因公权力的行使而

产生的纠纷；另一类是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介入民事

纠纷中，直接予以处理。①

第一类行政纠纷较为传统，根据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

即作为行政主体而直接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纠纷，以及行政

机关之间发生的纠纷。前者，是由于具体行政部门行使行政权，

进而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关系时，引发的行政纠纷。后者，行

政机关之间由于权属性质、范围、级别以及行使等问题，可能发生

重合、遗漏、互相干涉等情况，因此也会引发行政机关内部不同主

体的纠纷。

第二类在严格意义上说，可以归纳为由民事纠纷所引起的行

政纠纷。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往往被委任给行政机关处理，因此

着上浓重的公法色彩。行政机关处理的这类民事纠纷必须至少

具备下述条件，即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具有相对普遍性；处理结果

可以被反复适用。

二、ADR 概况分析

目前世界上各国普遍采用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替代

性纠纷解决，简称 ADR)来表示在诉讼之外对纠纷予以处理的方

式和程序，②从运营的主体来看，ADR 主要可以分为下述三种，本

文也将主要围绕ADR的这三种类型来分析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

（一）司法型 ADR

也称为法院附设非诉讼程序（court-annexed ADR）。主要指

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的民事调停、家事调停，特别是婚姻和劳动

争议等。从总体上看，法院功能的重心正在从纠纷解决向参与社

会利益和价值的调整，即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化。③正是这种功能

取向上的变化以及法院自身的威信，让 ADR 在法院的“红榜”中

遥遥领先。下述的这组数据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美国

1980-1993 年间，在联邦法院提起的的民事案件中平均仅有 4%

进入审判，34%的案件不经审判机即告终结，55%的案件或者被

撤销或者被和解，余下的 7%则被移送或者发挥。可以看到在诉

讼以外解决的纠纷占到了多数。④由此可见，法院是得到了绝对

的信任的，从侧面也映射出纠纷当事人对法院以外的 ADR 缺乏

足够的信任。

（二）行政型 ADR

即由行政机关主持的 ADR。这类行政机关是很广泛的。诸

如：国民生活中心（国家）、消费生活中心（地方）——以咨询为主，

基本上是从事苦情处理和斡旋的，不直接处理案件；公害等调整委

员会（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建筑工程纠纷审查会——直接

进行仲裁和调停；公平交易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准司法型行政

机关。与之相对的就是日本的几种典型的 ADR：中央劳动委员会

ADR、消费者信贷与 ADR。可以说，行政型 ADR 是行政机关以其

自身的专业技术以及行政权威而获得处理 ADR 事务的通行证。

（三）民间型 ADR

这类 ADR 数量有限，是由民间组织加以介入并处理纠纷的

方式。从纠纷解决的角色体系看，此种第三人区别于纠纷的当事

者却又介入了该纠纷过程，并能够从中立的立场给纠纷带来解决

或终结。⑤其权力来源多数是因为其受到认可的社会优势，尤其

是得到当事人的信任。例如日本的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中心，这是

一个中立的民间 ADR 机构。目前在我国，以往的民间型 ADR 组

织通常都具有一定的行政北京，比如，消费者保护协会以及劳动

仲裁委员会，它们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在性质上介于民间性和行

政性之间，但是在法律上他们是独立的社会团体。

三、行政纠纷的 ADR 式的解决

作为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除了诉讼等传统方式外，在ADR

体系中，也能探索出合理解决的方案。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行

政纠纷类型中，由于行政组织间的行政纠纷仍然是在公权力内部

发生的，并没有产生直接的溢出效应，基于三权分立的原则，应当

也能够实现行政权力内部的调整和监督。故而，不在下述讨论范

围内。⑥以下就结合上述提及的的三种 ADR 模式来探讨行政纠

纷的解决。由于主体特性的不同以及行政纠纷自身的特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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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应特别留意，加以区分。

（一）司法型 ADR 模式

如前所述，这种类型的 ADR 主要是基于法院的权威性而博

得信任的。因此，法院在运用 ADR 来解决行政纠纷时，应当尤其

注意这种权威性的把握，既不能滥用也不能误用。在此，是否进

入诉讼程序这一分界点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ADR 程序的主持人不应当是案件审理的法官。也即，

如果 ADR 是在诉讼阶段被启动的，那么原审理该案件的法官则

不能继续作为 ADR 程序的主持人；如果 ADR 是在非诉讼程序

中启动的，那么也必须保证，之后该主持人不能作为可能就纠纷

问题提起的行政诉讼的主持人。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ADR

程序成为一种变相的审判，也可避免法官的主观意见先入为主。

此外，ADR 程序中所提出的证据和观点不得作为审判时的

依据。因此，它一般不会要求严格的举证责任和程序，甚至在对

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的时候也会做出适当的妥协，⑦所以这种证

据和事实，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与审判时所要求的客观、

真实的证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二）行政型 ADR 模式

人们对于这类型的ADR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顾虑无疑是——

介入了纠纷的行政机关是否能够“清者自清”呢？即使没有陷入

这样的行政纠纷之中，但是作为同一个行政体系内一部分，又是

否能够保证不互相包庇呢？在宪法上，由行政机关来处理本应有

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可以说是 ADR 走入行政视域中必须理清的。

为了解决立法地位法院与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纠纷解决权的

合宪性问题，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关于司法权委托的一种理论，

即“公权利理论”——对于有关公权利的事项，根据国会的判断，

即可由司法法院管辖，也可由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其他机关管辖。

之后，国会通过立法赋予州际商业委员会决定以终局性，联邦最

高法院也通过判例，承认其作出的事实部分具有“实质性证据”效

力，从而形成了一个心得司法权委托标准——“司法权本质属性

说”。无论是“公权利理论”，还是“司法权本质属性说”都是为了

赋予非司法机关以合宪、合法的处理行政纠纷的权力。而这些权

力在传统的理念中，应当是只能属于法院的。美国的这种探索较

为完美的处理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处理行政纠纷时的冲突。⑧

在东方的日本，在此方面也有不俗的成绩。其设有专门的苦

情处理制度。该制度是指就行政机关的业务听取私人的不平、不

满等苦情，并对该苦情采取某种对策。⑨这种苦情可以由做出行

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己来处理，也可以由其他机关作为第三者予

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更为灵活、简捷，而且成本较小。日本的

公害纠纷处理制度也是日本一个传统的行政型 ADR。主要是依

据日本于 1970 年制定的《公害纠纷处理法》。当公害加害者和被

害人产生纠纷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由公害纠纷处理组织

进行交涉，作出判断。

四、民间 ADR 模式

日本于 2004 年制定，并于 2007 年 4 月正式施行《促进裁判

外纠纷解决程序利用法》，被称为日本 ADR 基本法。随后制定了

该法的实施令和实施规则以及实施指导等，对 ADR 程序进行了

全面的规定。

日本 ADR 基本法主要规定了日本 ADR 的基本理念、国家

职责、民间ADR机关的认证制度、认证纠纷解决程序的法律效力

问题等。其中以民间纠纷解决程序业务的认证制度最为耀眼。

这一制度其实就是由国家机关对民间ADR组织的资质进行鉴定

的制度，且这种认证具有排他性，即民间 ADR 机关未经认定，不

得擅自使用使人误解其已经通过法定认证的语言。该法第六条

对民间ADR机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实力提

出了具体要求，同时规定了民间ADR机关的若干义务，包括在选

定程序实施者过程中应当贯彻的基本要求，比如回避原则、标准

化程序设计义务、保密义务等。此外，在非律师的情况下，采取必

要措施，保证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能获得适当的专业性知

识。由于日本《仲裁法》中已经规定了时效中断，因此该法并没有

将仲裁业务纳入认证制度之中。

一般来说，由于行政纠纷通常涉及公共利益，因此私人是不

适合介入的。但是，正如行政事务本身繁杂、专业的特点，有些甚

至连行政机关也无法独立完成，此时，无论是借助民间的专业机

构，或者专家个人的力量，对于这类行政纠纷的有效、及时的解决

十分的重要。当然监督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像前述日本 ADR 基

本法设立的民间纠纷解决程序业务的认证制度就是一个值得借

鉴的尝试，这对于一个国家民间ADR的规范化、制度化而言无疑

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

五、结语

公权力之所以为强势权力，即在于其所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

益。在一个分权的社会中，尽管行政主体权力来源于社会大众的

授权和支持，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确实服务于公众的。权力

可以在纵向上分出高低，一样也可以在横向上划分领域。因此，

妥善运用不同ADR的特点，以解决行政纠纷问题，无疑是对其最

佳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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